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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责目录模板

	（河东区就业训练中心）职责目录

	序号
	主要

职责
	职责事项

	
	
	序号
	名称
	页码

	1


	职业技能和就业训练　

职业资格申报　
	1.1
	职业技能培训班期的申报审核
	　1

	
	
	1.2
	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评估
	2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　


	职责事项信息表模板
（职业技能培训班期的申报审核）信息表

	序号
	1.1

	名称
	职业技能培训班期的申报审核

	法定依据
	津政发（2014）31号

	实施机构
	河东区就业训练中心

	职责边界
	河东区就业训练中心

	运行流程
	1、职业培训机构须在开班前20个工作日，将单机版报盘文件上传区就业训练中心进行网络审核 。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按规定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前，提交开班报告纸质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区审核合格后，上报市复核合格后，方可开班培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运行要件
	1、单机版的报班文件；2、申报班期流水表；3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表；4、在职培训人员个人缴费证明5、企业在职职工花名册

	责任事项
	河东区职业培训机构的职业技能培训班期的申报和审核

	监督方式
	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监督电话：24157686


	职责事项信息表模板
（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评估）信息表

	序号
	1.2

	名称
	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评估

	法定依据
	每年市人社局下发文件

	实施机构
	河东区就业训练中心

	职责边界
	河东区就业训练中心

	运行流程
	第一步：根据市人社局要求通知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自评
第二步：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备齐相关材料后，报送到区人社局

第三步：工作人员接收上报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步：工作人员按照市局统一要求采取听取报告、审阅资料、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进行评估  
第五步：按要求对评估合格学校在许可证上加盖评估合格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运行要件
	1、年度职业培训工作总结；2、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3、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》、《开户许可证》、《收费许可证》等；4、财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；5、年度培训人员花名册及技能鉴定成绩；6、机构章程；7、各种制度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；8、年度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评估申报表；9、年度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自评表；10、教职工花名册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11、根据当年文件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	责任事项
	加强我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质量管理，促进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，改善培训条件，提高培训质量，促进我区职业培训事业健康发展。

	监督方式
	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监督电话：24157686  


